承  诺  书
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（姓名：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），已充分知晓并理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五十八条关于“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”之规定。
在此，本人郑重承诺：
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，本人未在任何登记机关以本人名义设立过其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。现拟申请的“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”（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）为本人投资设立的唯一一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。
本人保证以上陈述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对本承诺的真实性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特此承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